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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年
遲
報
入
息
稅
者 

約
計
有
七
十
五
萬
人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.)
加
拿
大
稅
務 

册
發
言
人
表
示.，
今 

56 

度
所
得
稅
申
報r

期 

已
裁
止
，但
仍
有
七
十
五
萬
人
未
能
依
期
申 

報
。 

• 

該
項
敗
字
約
與
去
年
差
不
多
，
凡
在
五 

月
一
日
以
後
申
報
所
得
稅
者
，
怪
受
應
納
所 

得
税
百
份
之4

：:

的
罰
欵"

但
發
言
人
指
出
，
並
非
所
有
遲
報
人
均 

遭
開
殁
，
許
多
獲
退
還
所.得
稅
金
者
，
無
殖 

$
稅
務
后
在
五
月
」
日
以
前
，
共
接
獲
匕
一
： 

百
五
七
萬
份
所
得
稅
由
報
表
，
而
去
年
僅
達. 

七
百
萬
份
，
今
年
總
計
將
有
九
百
五
十
萬
人 

申
報
所
得
优
。

目
前
已 
N

ly一白
匕
卜
萬
份
稅
表.審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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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
，
去
年
此
時
優
需
査
四
百
一•
十
萬
份.
今
， 

年.几
月
壹
H

以
前
已
辦
妥
四
百
萬
份
退
稅
支 

票
，
總
額
五
億
口
千
五
白
三
十
萬
元
；
去
年 

此
鮮
共
辦
妥
三
百
四
十
萬
宗
，
總
額
四
億
四 

千
二
白
盗
十
萬
元   

V.♦

今
年
度
平
均
退
稅
額
爲 
一 
百
三
十
六
元 

，
去
年
爲 
一
百
二
十
四
九
，

在
加
刊
印
時
代
雜
誌 

將
由
雲
埠
遷
往
滿
城 

(
雲
訊
)
由
於
卑
詩
電
最
高
法
院
支
持 

烟
酒
廣
吉
禁
令
，
美
國
》2

命
論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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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的

印
刷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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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定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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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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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往
滿
地

時
代
維
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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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理
貝
爾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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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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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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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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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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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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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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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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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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